
立法會CB(2)1480/10-11(03)號文件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11年 4月 12日的情況 ) 

 

主題  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調解服務的發展 2009年 10月 22日 律政司提供資料，說明曾使用調解服務的工

傷賠償個案的數目及比率 (如有 )。  
 

有待回覆。  

2. 法例草擬 2009年 12月 15日 律政司法律草擬科對委員所建議的制定條例

草案詳題的草擬指引，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其意

見。  
 

有待回覆。  

3. 《刑事案件法律

援助規則》 

2010年 1月 25日  民政事務局考慮香港律師會 (下稱 "律師會 ")的
建議，即為行政長官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221章 )第83P條轉交上訴法庭的案件提供法

律援助，以及加入一條一般條文，賦權法律援

助署署長在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批給法律援

助；並向律師會及事務委員會匯報其對建議的

意見。  
 

有待回覆。  

4. 就評定法律援助

申請人財務資格

的準則每五年進

行一次的檢討  
 

2010年5月24日  法律援助服務局 (下稱 "法援局 ")向事務委員

會匯報其對如何在僱主無力償還債務及在追

討欠薪的個案中協助僱員取得法律援助。  
 

有待回覆。  



 2

主題  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5. 區域法院的審訊  
 
 

2010年6月28日  律政司與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商討給予被告人

選擇陪審團審訊的權利是否可行，並於適當

時候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討論進展。  
 

律政司會在 2011年第

二季向事務委員會作

出匯報。 

 
6. 就評定法律援助

申請人財務資格

的準則每五年進

行一次的檢討  
 

2010年 7月 21日  民政事務局須就主席及議員對在工資索償案

件中協助僱員的措施提出的意見及建議諮詢

有關各方，包括律政司、司法機構、勞工及

福利局和法律援助署 (下稱 "法援署 ")，並在適

當時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有待回覆。  
 

法援署須提供資料，說明有多少宗案件涉及

法律援助申請人因所須繳付的分擔費用額而

拒絕獲批的法律援助及該等案件所涉及的分

擔費用額。  
 

有待回覆。  
 

7. 檢討法律援助輔

助計劃 (下稱 "輔
助計劃 ")的進度  

2010年 11月 22日

民政事務局須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其對委員就

受助人所須繳付的分擔費用提出的多項事宜

的考慮結果。  
 

有待回覆。  
 

8. 實施民事司法制

度改革  
2010年 12月 21日 司法機構政務處須就實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的進展提供報告書。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於

2011年 1月 17日表示

會於 2011年第四季提

交相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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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9. 擴大輔助計劃  2011年 1月 24日  民政事務局須分析如法援局所建議般把僱員

就勞資審裁處轉介的上訴提出的申索納入輔

助計劃第 I部之內，在不同情況下，有關僱員

就該等申索所須繳付的分擔費用總額，供委

員參考。  
 

民政事務局的回覆已

於 2011年 3月 28日隨

立 法 會 CB(2)1363/ 
10-11(01)號文件送交

委員參閱。  

  2011年 3月 28日  民政事務局須於 2011年 6月就政府當局在落

實擴大輔助計劃的立法建議及將衍生工具申

索納入輔助計劃的建議方面的工作提供進度

報告。  
 

有待回覆。  
 

10. 有 關 "14 歲 以 下

男童無性交能力

的 普 通 法 推 定 "
的法律改革委員

會 ( 下 稱 " 法 改

會 ")報告  
 

2011年 2月 28日  保安局須就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防止虐待

兒童會及香港人權監察對法改會報告書所表

達的相關意見及關注事項，尤其就須負刑事

責任的年齡此課題作出書面回應。  

有待回覆。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4月 12日  


